
長庚科技大學 學生宿舍 寢室財產表 填寫說明 
 

TO：二技/四技     系    年    班 總務股長 
請發下財產表讓各寢同學簽收【請依財產表上的寢號發下】，並請宣導注意事項： 

1、第一列 114（上） 核對日期請依實際填單日期填寫； 學制.系別.年.班需填寫清楚； 

   第一列簽名部分，只需請：室長（A床）、總務及班長 三人簽名。 ※導師不用簽。 

2、財產表最下方個人簽名部分（ABCD床），只需簽第一列。 

3、請同學查看財產表單內物品是否有缺少？（缺少請務必於財產表上註明，關乎賠款問題請

務必填寫）。請特別提醒同學，財產表上的物品如有故障(不是缺少)，不要填寫於財產表上，

請總務股長彙整後報工務請修即可。 

4、請確實核對各床置物櫃及書櫃的隔板（可移動的隔板）數量是否正確。（短缺請務必於財產 

   表上註明，關乎賠款問題請務必填寫）。 

＊ 簽收完成，請總務股長收齊後(依寢號)影印一份，正本與影本（一式兩份）一起交生活輔

導員室。生活輔導員簽章確認後會將正本留存生活輔導員室，影本會發還，影本發還後再

請總務股長協助將影本交給各寢同學擺放在電扇開關旁的透明財產保管夾中留存備查。 

 

                                                    住輔組生活輔導員室 114.09 

 


